
教学副院长 / 副系主任本科教学工作职责（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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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副院长 / 副系主任在院长 / 系主任的领导下，负责院（系）本科教学的管理工作。应熟悉国家和学

校的重要政策与规定，了解本院（系）教学工作，以更多精力投入到教学管理工作中，提升院（系）人才

培养质量。具体工作职责如下： 

一、 注重教学研究与改革 

1. 及时了解国家和学校教育教学有关政策及改革动态，更新教育思想观念，坚持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

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2. 协助制订院（系）专业发展规划，做好专业调整和新专业的申报、检查工作，开展专业建设。积极完

成人才培养基地的申报、建设与检查等工作； 

3. 根据学校人才培养总体目标的要求， 组织制（修）订本院（系）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编写（修订）

各专业课程以及实习、实验课和教育实习等实践环节的教学大纲，并协调落实各人才培养环节； 

4. 积极组织开展教学研究，加强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的改革，推进研究性教学，夯实学生专业基础； 

5. 加强实践教学改革，完善实验教学体系， 更新实验内容，改进实验方法，开设综合性、设计性实验，

提高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 

6. 积极组织 教学奖励的院（系）推荐和申报工作，以及争取各级各类教改项目，培育优秀教学成果，争

获市级和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二、 加强教学管理 

1. 贯彻学校有关本科教学工作的各项要求，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2. 做好每学期教学任务安排，落实教学计划和各实践环节；委派任课教师，争取达到学校教授、副教授

承担本科生课程的基本要求，按照学校和院（系）有关规定审核教师教学工作量； 

3. 坚持院（系）领导听课制度，规范教师教学工作，了解院（系）教学总体情况，提出不断改进措施； 

4. 加强考试管理，严把命题关；做好监考教师的选派，及考试档案建设和归档的指导工作； 

5. 组织制订院（系）毕业论文管理办法，督促落实 毕业论文（设计） 的有关工作，抓好毕业论文 （设

计）中期检查、 答辩和优秀论文的选评工作； 

6. 按照学籍管理的有关规定，组织做好专业二次选择和专业分流工作；经常了解学生的修读情况，对不

符合学业要求的学生及时做休学、复学、留降级、退学处理； 

7. 配合学校做好优秀学生的选拔和院（系）培养工作，组织推荐和审查优秀学生进入励耘优秀人才培养

计划和免试研究生； 

8. 敦促师生遵守教学有关规定，树立教书育人、勤奋好学的良好风尚。安排院（系）有关领导开展听课

和巡教、巡考工作，抓好考风，促进优良学风的建设。 

9. 督促、检查教学秘书各项工作的完成情况； 

10. 按时参加学校召集的教学工作会议并及时部署、落实相关工作。 

三、 全面进行教学条件建设 

1. 积极组织各级精品课程的建设与申报工作；组织开展教材规划、建设，以及市级、国家级精品教材、

国家规划教材的推荐和申报工作；加强教材选用指导与管理，提高优质教材使用比例；加强双语教学建设

和外文教材的选用，适宜专业双语教学应达到教育部的相关规定； 

2. 督促院（系）加强教学队伍建设，做好教师教学培训工作，尤其是加强对青年教师的规范和培养。有

计划地选派中、青年教师进修和攻读学位，建设专业结构合理的教师梯队。坚持新任教师助教和试讲制

度，严把外聘教师教学质量关。 

3. 组织开展实验教学中心和实验室规划与建设，实行规范和开放管理以及实验室资源的共享。加强实践

教学基地建设，努力为实践教学创造良好条件。 

四、 完成学校布置的其它有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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